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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西南商报宣张天一作

在未取得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情况下，四川
省巴中市的孙某文、刘某春合伙成立化肥厂，非法
生产销售伪劣化肥，涉案金额较大、影响范围广，四
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四川省消
委会）认为，孙、刘二被告涉嫌消费欺诈，侵犯了众
多不特定农户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侵害了社会
公共利益，于 2024年 2月向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巴中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支持起
诉。3月 11日，双方在法院调解下达成协议，二被
告通过媒体发布书面道歉声明，并承担“退一赔三”
的法律责任。

无证生产销售伪劣化肥
侵犯众多农户合法权益

孙某文、刘某春在巴中合伙成立化肥厂，截至
案发，一直未取得合法生产肥料的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2023年 2月，巴中市市场监管部门对该厂进
行现场抽检，被抽检的 4种肥料产品均被认定为不
合格产品。2023年至案发，该厂已向 6名个体经营
户销售 12 种（批次）肥料产品，销售金额共

73142.50元，产品经检验均被认定为不合格产品，
部分产品已直接或间接销售给众多不特定消费者。

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检察院认为，二人行为触犯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不
仅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还侵犯了众多农民
消费者合法权益，符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条件，
于今年 1月 16日向社会发出公告，邀请法定机关
和有关组织 30日内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四川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取得新突破
三倍赔偿诉请获法院支持

不合格肥料产品不仅侵害了农民消费者的利
益，还会破坏农资市场经营秩序。今年 1月，最高人
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服
务“三农”工作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要求重点办
理“加大假化肥、假种子等危害农资安全案件办理
力度等八类公益诉讼”。

巴中市人民检察院依托 2017年四川省人民检
察院与四川省消委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消费公
益诉讼协作工作机制的意见》，将民事公益诉讼线

索移送四川省消委会，建议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四
川省消委会认为，本案中孙某文、刘某春二被告的
行为涉嫌消费欺诈，侵犯了众多不特定农户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危害农资安全，性质恶劣，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的消费民事公
益诉讼职能，在巴中市人民检察院的协助调查取
证、支持诉讼下，于今年 2月向巴中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要求二被告依法承担
“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3月 11日，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开庭调
解，在合议庭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二被告在四川省一级新闻媒体发布书面道歉声明；
二被告连带退还因欺诈销售所获得的货款 73142.50
元，并连带承担三倍赔偿金 219427.50元，合计人民
币 292570.00元。该协议在人民法院网向社会公告，
4月 15日调解协议经双方确认，正式生效。

目前，巴中市检察院会同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已先期登记确认了 218名劣质化肥受害者。下一
步，四川省消委会将协调巴中市消委会、巴中市检
察院、法院，广泛征集受侵害的农户消费者，依法进
行赔偿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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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道歉并“退一赔三”

四川多部门联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马工枚

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
题。近日，四川省眉山市洪雅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
了一起涉及未成年人在校打闹引发的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纠纷，用实际行动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

周某与胡某系洪雅某中学的同班同学。2022
年 2月 18日早上课间休息时间，周某到胡某座位
上，用手扣住了胡某脖子，胡某下意识将周某摔倒
在地，导致周某左手肘关节受伤。后周某被送往洪
雅县某医院治疗，洪雅县某医院对周某进行了包
扎、止痛等保守治疗。但此后周某的伤处一直伴有
疼痛，先后到其他医院检查治疗。 2023年 3月 20
日，周某在省级医院进行了骨折复位内固定术及肘
关节清理。2023年 9月 1日，经司法鉴定所鉴定：
周某的伤情为十级伤残，洪雅某医院对周某诊疗行
为存在过错，过错参与度为 56%—65%。周某的监
护人与洪雅某医院就医疗责任纠纷达成了调解。但
在周某的致残原因是否直接由胡某摔伤导致，胡某
是否应该赔偿损伤上，当事人争议颇大。2023年 11
月，周某将胡某诉至法院，请求胡某赔偿其因摔伤
致残造成的各项损失 10余万元。

案件受理后，考虑到该案的两名当事人均为未
成年人，且为同班同学，承办法官庭审前积极组织
双方家长进行沟通协调，以期促成和解，避免对两
名未成年人学习和生活造成不利影响。但双方当事
人各执己见，未达成一致意见。

案件审理过程中，承办法官充分听取了双方当
事人意见，聚焦双方争议点：周某致残是否直接由
胡某摔伤导致。承办法官主动联系两名未成年人的
班主任，了解案发时的具体情况以及二人在学校的
日常表现等。班主任详细向承办法官阐述了周某受
伤的经过，讲述了二人在学校的日常，希望法院能
积极促成调解，让两个家庭化干戈为玉帛、缓解两
名学生的对立情绪。

在充分了解案情、进一步捋顺权利义务关系的
基础上，承办法官采取背对背方式再次组织调解。
承办法官站在依法维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角度，
阐明相关法律法规和赔偿规则，明确按责任划分承
担比例。又从情理角度出发，引导双方互谅互解，力
争疏解双方心结。经过法官的耐心疏导，双方家长
就赔偿金额反复磋商，最终达成调解协议，由胡某
监护人赔偿周某各项损失共计 1.8万元。考虑到胡
某家庭经济困难，经胡某申请，洪雅法院决定免收
诉讼费 400余元。

调解结束后，承办法官向双方家长以案普法，
希望双方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引导孩子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双方家长均表示今后会
加强对子女的教育，规范子女在校行为，避免类似
事故再次发生。

护未成长，任重道远。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矛
盾纠纷案件时，洪雅县人民法院坚持“调解优先、情
法结合”，用心、用情化解当事人矛盾纠纷，呵护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 张情瑜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涉及未成年
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开展“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工作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贯彻落实《意见》内容，为正在面对离婚纠纷
以及在子女抚养相关问题中产生分歧的当事人提
供相关指导，对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行为进行
早期预防，日前，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金牛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审判庭自行编
发印制《关爱未成年人提示手册》，向涉及未成年子
女的离婚纠纷、抚养费纠纷、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探
望权纠纷等案件的当事人随案发放。

据了解，《关爱未成年人提示手册》强调了下列内
容：一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有法定的抚养、教育、保护

的义务，应当依法履行
监护职责，否则应当承
担法律责任。二是缺失
父母的关心关爱，未成
年子女身心健康会受到
影响，严重时可能遭受
侵害或者走上违法犯罪
道路。三是解除婚姻关
系应当谨慎。即使解除
婚姻关系，也应当关注未成年子女心理健康和情感需
求，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妥善处理抚养、探望、财
产等相关事宜。四是父母任何一方均不得违背最有利
于未成年人原则，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

夺抚养权，否则可能承担不利后果。五是离婚后，父母
对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
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双方应当依照民法典相关规
定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秦溱吴超靓张硕磊本报记者胡斌文 /图

成都市金牛法院发出首份
《关爱未成年人提示手册》


